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陈诗若 周彦欣

“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境外

认证手续。 多亏了法院， 纠纷才能

顺利化解！” 10 月 23 日， 拿到普

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后， 韩国一娱乐公司的代理人长舒

了一口气。 这起历时两年多的中韩

企业合同纠纷， 诉至法院后， 在承

办法官的悉心调解下， 仅用两个月

就实现了案结事了， 让双方企业重

拾继续合作的信心。

这起纠纷源于一次跨国文创

IP 合作。 2021 年， 上海一文化公

司委托外省动漫设计公司与娱乐公

司为其提供 IP 公仔的设计、 打样

与生产服务。 然而， 因经营困难，

文化公司拖欠货款及设计打样费用

累计 387 万余元。

为保障合作继续， 三方于

2023 年签署补充协议， 约定动漫

公司与娱乐公司豁免文化公司 50%

债务， 文化公司分期付清剩余款

项。 但在超过约定期限后， 文化公

司仍有 77 万余元未支付。

今年 1 月， 娱乐公司将债权转

让给动漫公司。 此后， 动漫公司诉

至法院， 要求文化公司按原价全额

支付剩余货款 270 余万元。

收到案件后， 该案的承办法官

张曼第一时间与原被告进行沟通。

被告文化公司坦言， 目前资金周转

存在困难， 恳请协商分期支付方

案； 而该案的第三人娱乐公司相关

负责人身处境外， 面临着跨国诉讼

手续繁琐、 参与成本高的难题。

“张法官， 我们是韩国公司，

办理跨国手续需要时间。” 在得知

委托手续还需要进行认证时， 娱乐

公司十分焦急。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五百二

十一条之规定， 外国企业或者组织

参加诉讼， 提供的主体资格证明应

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 并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也

就是“双认证” 程序。

韩国公证处向韩国娱乐公司代理

人开具关于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 商业登记等材料的附加

证明书。“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只需

要办理‘海牙认证’。”张曼向代理人进

一步解释，我国已于 2023 年加入《取

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因韩

国同样作为公约的成员国， 故诉讼代

理手续只需办理韩国主管机关出具的

“附加证明书”。 不到 10 天时间，韩国

公司就顺利办妥了全部手续。

程序问题解决了， 而实体争议却

依然棘手。 “法官， 被告一再违约，

我们要求推翻补充协议， 按照原债务

金额履行！” 原告坚决要求被告按照

原合同支付剩余货款 270 余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

“你们之前已经共同签署了三方

补充协议， 减免被告 50%债务， 这在

法律性质上属于‘结算协议’， 具有

终局效力。” 承办法官说道， “被告

也已经按照补充协议部分实际履行，

各方都应当尊重这份新契约， 债权人

不得随意回溯至旧债状态。”

在此基础上， 承办法官提出建

议， 双方继续履行结算协议， 这样既

符合法律规定， 也更有利于问题的实

际解决。

经过多轮“背对背” 沟通和“面

对面” 调解， 最终， 原、 被告达成调

解协议： 被告分期支付剩余款项 77.4

万余元， 并设立违约保障条款———若

被告未按约足额履行付款义务， 则原

告有权就全部剩余未付款一并申请执

行， 且被告应另行支付违约金。

近年来， 随着我国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 跨国商贸活动日益频繁， 涉外

商事纠纷也逐渐增多。 法院能否高效

公正办理涉外商事案件， 不仅关乎营

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更直接影

响国际市场主体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

预期。 普陀法院通过加强与 “上海法

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平台” 及普陀

区商务委、 普陀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的常态化协作 ， 构建市场化调解网

络 。 2023 年 1 月至 2025 年 10 月 ，

法院审结的涉外商事案件调撤率达

60%， 获得高度认可。

    园艺公司： 车主违规

进入作业区域

2025 年 4 月， 张先生驾驶车

辆行驶途中， 恰逢园艺公司开展道

路树枝修剪作业。 突然， 一根大型

树枝突然坠落， 导致张先生车辆的

前保险杠、 引擎盖及左右叶子板遭

受严重损毁。

事故发生后， 双方就责任归属

与赔偿数额的争议迅速升级： 张先

生认为施工方安全管理存在明显疏

忽， 应承担全部责任， 据此提出包

括车辆维修费、 误工费、 车辆贬值

损失在内的近 6 万元索赔； 而园艺

公司的老李则辩称， 作业现场已规

范设置路障及警示标识， 张先生系

违规进入作业区域， 仅同意支付数

千元象征性补偿。

因协商无果， 张先生以“索赔

受阻” 为由指责相关部门推卸责

任， 随后将街镇城建中心列为被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后， 经

初步核查确认， 街镇城建中心并非

适格被告， 实际责任主体应为老李

任职的园艺公司。 为高效化解纠

纷、 减轻当事人诉累， 法院将该案

委托给七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

调解。 调解员杨洪贺接案后， 决定

运用其自创的“五维调解法” 推进

工作， 具体包括： 建立信任、 人 /

事分离、 证据说话、 有法可依、 利

益共赢五个原则。

逐一梳理索赔诉求，

达成赔偿协议

调解员首先采用“背对背调

解” 方式， 与张先生深入沟通， 共

情其“无妄之灾” 的委屈， 肯定车

主维权的正当性， 同时客观说明

“市政作业偶有疏漏但非故意刁

难”， 逐步缓解其对相关部门的不

信任感， 引导其聚焦合法维权的核

心诉求； 与老李沟通时， 调解员明

确指出园艺公司在安全管理上存在

瑕疵， 强调“及时合理赔偿是修复

企业声誉的关键”， 打消其以“象

征性补偿” 敷衍了事的心态。

为进一步缩小双方分歧， 调解

员精准运用“人 / 事分离” 与“证

据说话” 原则： 针对张先生手握交

警《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认定无责

任而“狮子大开口”， 且误将街镇

城建中心视为责任主体的认知偏

差，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视频、 照片

等证据， 指出张先生未充分注意禁

行提示、 未尽谨慎驾驶义务， 需承

担部分责任； 同时出示市政部门与

园艺公司的 《工程施工合同》， 清

晰界定园艺公司的责任主体地位，

纠正张先生的认知错误。

在法律适用层面， 依据 《民法

典》 侵权责任相关规定及司法判例，

调解员逐一梳理张先生的索赔诉求，

明确车辆修理费作为有票据支持的直

接损失属于合法范围， 而误工费 （因

张先生未受人身损害， 不符合司法解

释定义）、 车辆贬损费因缺乏法律依

据和证据支持， 不应纳入赔偿范围，

引导张先生聚焦实际车损提出合理诉

求， 坚守了法治底线。

在调解员的引导下， 双方最终跳

出“全有或全无”的对立思维，遵循“利

益共赢”原则，最终达成一致协议：园

艺公司承担主要责任， 并向张先生支

付车辆直接损失维修费用 8500 元；张

先生自愿放弃误工费、 车辆贬损费等

缺乏法律依据的衍生诉求， 并撤回对

街镇城建中心的起诉。协议签订当日，

老李代表园艺公司当场全额支付了

8500 元赔偿金，实现案结事了。 一个

月后，调解员对双方进行回访确认，张

先生已按约定完成撤诉， 此次纠纷得

到一次性圆满解决。

精准适用法律是调解的“生命

线”。 本案中，调解员对《民法典》侵权

责任条款的精准解读（如责任主体认

定、赔偿范围界定），让双方认识到“诉

求必须有据可依”。这印证全面依法治

国的要求———调解不是“和稀泥”，而

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找平衡点， 唯有依

法依规，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穿透情绪是破解信任危机的“金

钥匙”。 张先生的激烈对抗， 本质是

“维权无门” 的情绪宣泄。 调解员若

仅谈法律条文， 易激化“民告官” 的

对立； 而通过共情、 肯定其正当诉

求， 再逐步引导理性认知， 才能重建

信任。 这体现了上海“以人民为中

心” 的治理温度———化解矛盾不仅要

解决问题， 更要安抚人心。

本案通过“法院委托调解” 机

制， 将诉讼案件分流至非诉渠道， 既

减轻了司法压力， 又为当事人节省了

时间成本。 这是对新时代“枫桥经

验” 中多元联动、 诉源治理要求的生

动实践， 证明只有整合司法、 调解等

多方资源， 才能高效化解复杂纠纷。

该案的成功调解， 既彰显了上海精细

化治理中“解法结更解心结” 的工作

理念， 也通过“五维调解法” 的实

践， 为基层运用法治思维化解民事纠

纷提供了借鉴范例。

【案例点评】

因车辆被修剪作业时坠落的树枝损毁， 车主提

出近 6 万元索赔， 而涉事园艺公司仅同意支付数千

元补偿， 双方争议僵持不下。 该起树枝坠落砸车纠

纷， 近期在闵行区七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入下

圆满化解。 园艺公司当场支付车辆维修费，车主撤回

对非适格被告的起诉，这起纠纷得以一次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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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文创IP合作陷僵局 百万欠款拖两年
法官巧用调解机制 +新规适用，仅用两个月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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